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酉阳府办发〔2011〕228号
 
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印发酉阳自治县贷款风险补偿办法
（试行）的通知
 
各乡镇人民政府，县府各部门：
《酉阳自治县贷款风险补偿办法（试行）》已经十五届县人民政府第59次常务会议审议通过，现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实际，认真抓好落实。
特此通知
 
 
二○一一年十二月五日
 
酉阳自治县贷款风险补偿办法（试行）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加强贷款风险管理，发挥地方财政资金的放大效应和导向作用，鼓励银行创新融资方式，加大信贷投放力度，积极支持中小企业、微型企业和“三农”经济发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小企业促进法》、国务院《关于鼓励支持和引导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重庆市农村“三权”抵押融资风险补偿资金管理暂行办法》和《重庆市微型企业创业扶持管理办法（试行）》，结合我县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风险补偿，是指银行发放中小企业（不含政府融资平台公司）、微型企业以及“三权”抵押贷款后，由于借款人不能足额偿还贷款本息，按《贷款风险分类指导原则》(银发〔2001〕416号)和《贷款风险分类指引》（银监发〔2007〕54号）被确认为损失类贷款的，由政府按其损失比例给予适当的资金补偿。
本办法所指中小企业，是根据《中小企业标准暂行规定》（国经贸中小企〔2003〕143号）和《统计上大中小型企业划分办法（暂行）》(国统字〔2003〕17号)规定标准划分，在本县行政区域内登记注册、依法设立的各种所有制和各种组织形式的生产型、科技型工业企业和现代服务业企业。本办法所指微型企业，是根据重庆市人民政府《关于大力发展微型企业的若干意见》（渝府发〔2010〕66号），雇员（含投资者）20人以下、创业投资金额10万元以下，产品经营权高度集中、产品服务种类单一且经营规模微小的企业组织。本办法所指“三权”抵押贷款，是指以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农村居民房屋和林权为抵押而发放的贷款。
第三条  对损失类贷款的确认，地方性银行业金融机构以重庆市人民政府批复确认为准，其它银行业金融机构以上级银行批复确认为准。
第二章  风险补偿资金的来源
第四条  风险补偿资金来源；
（一）上级财政按政策拨付的风险补偿资金；
（二）根据国家有关政策法规由县财政预算安排适当的配套资金；
（三）下一年度风险补偿资金的筹集，将根据上年度风险补偿资金的使用、结余情况以及贷款增长额度，本着及时补充的原则，由县财政对补偿金进行调整。
第三章  风险资金补偿的标准、对象及使用
第五条  风险补偿标准。
（一）中小企业贷款风险补偿标准：损失比例2%以下（不含2%）的补贴比例为损失额的30%；损失比例2%-3%的补贴比例为损失额的20%；损失比例3%以上（不含3%）的补贴比例为损失额的15%。
损失比例＝（当年损失金额／当年中小企业贷款年平均余额）×100%
当年中小企业贷款年平均余额＝当年中小企业贷款月平均余额之和／12
（二）微型企业风险补偿标准：贷款实际损失的三分之一。
（三）“三权”抵押贷款风险补偿标准：贷款实际损失的35%。
每年度对单户银行业金融机构损失类贷款补偿的最高限额为300万元，全县年度用于补偿的风险资金数额，以当年财政筹集的风险补偿资金为限。
第六条  风险补偿资金的使用，应当遵循公开、公平、公正原则，由县财政专户管理，确保风险补偿资金规范、安全和高效使用。
第七条  贷款风险补偿的对象是向酉阳县行政区域内发放贷款的银行业金融机构（参照《银行业监督管理法》第二条第二款界定）。
第八条  贷款风险补偿范围是对2011年1月1日及以后发放的贷款所形成损失的补偿。对当年损失类贷款的审核由县金融办会同人行酉阳县支行负责执行。
第九条  风险补偿资金是县人民政府对银行提供贷款所产生损失的当期专项补助，银行应用于补充当期贷款风险准备金。
第四章  风险补偿资金的申请、拨付
第十条  各银行业金融机构应根据贷款对象实际，单独建立符合补偿条件的贷款管理台账、信贷管理制度，创新产品和服务，简化信贷流程，提高贷款发放效率。
第十一条  开展贷款业务的银行业金融机构，应在次年1月31日前，将上一年度的中小企业、微型企业和“三权”抵押贷款损失情况分别进行统计汇总，并向县金融办提出风险补偿金申请（申请材料一式四份，附电子文件）。申报材料包括：
（一）《贷款风险补偿金申请报告》；
（二）《贷款风险补偿申报表》（分中小企业、微型企业和“三权”抵押贷款）；
（三）《贷款风险补偿明细表》（分中小企业、微型企业和“三权”抵押贷款）；
（四）年度贷款台账复印件；
（五）损失类贷款确认批复文件；
（六）其他需提供的材料。
第十二条  县金融办收到申请资料后会同县财政局、人行、银监办审核确认后提交县人民政府审批。
第十三条  县财政局根据县人民政府审批文件，及时将风险补偿金直接划拨有关银行业金融机构指定账户。
第五章  风险补偿资金的管理与监督
第十四条  县财政局负责贷款风险补偿资金的使用和管理。
第十五条  银行报送的材料应真实、准确、完整和规范，对违反规定弄虚作假、套取风险补偿资金行为，报请县人民政府取消其当年补偿资格，依法追究有关责任人的责任，并全额收回已拨付的风险补偿资金。
第六章  附则
第十六条  本办法由县金融办、人民银行酉阳县支行负责解释。
第十七条  本办法自颁布之日起施行。
 

